


（ 全 銜 ） 九 十 一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二 次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會 議 記 錄 
時 間 ：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五 日 上 午 十 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點 ： 綜 合 大 樓 十 樓 會 議 室 

主 席 ： 龔 瑞 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出 席 人 員 ： 如 簽 到 簿 。 

主 席 ： 龔 瑞 璋 

列 席 人 員 ： 

甲 、 主 席 報 告 ： 略 。 

乙 、 工 作 報 告 ： 略 。 

丙 、 討 論 事 項 ： 

一 、 案 由 ： 本 校 九 十 一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至 九 十 二 年 元 月 卅 一 日 經 費 收 支 情 形 、 支 出 憑 證 等 ， 提 請 稽 核 案 。 

說 明 

（ 一 ） 收 入 部 分 

學 雜 費 二 三 七 、 三 七 六 、 七 四 二 元 ， 推 廣 教 育 二 三 一 、 六 二 ０ 元 ， 建 教 合 作 二 三 、 三 八 四 、 二 七 ０ 元 ， 其

他 教 學 活 動 七 六 六 、 五 八 ０ 元 ， 補 助 及 捐 贈 三 一 、 九 六 五 、 六 一 八 元 ， 財 務 收 入 一 、 九 五 ０ 、 九 七 六 元 ，

其 他 收 入 四 、 二 九 二 、 五 三 二 元 ， 合 計 總 收 入 二 九 九 、 九 六 八 、 三 三 八 元 。 

（ 二 ） 支 出 部 分 

１ 固 定 資 產 支 出 
    建 築 物 二 、 六 四 五 、 ０ ０ ０ 元 ， 機 械 儀 器 設 備 四 四 、 一 三 ０ 、 九 五 一 元 ， 圖 書 及 博 物 二 、 九 八 八 、 六 ０ 一

元 ， 其 他 設 備 四 、 三 七 九 、 三 六 七 元 ， 合 計 五 四 、 一 四 三 、 九 二 八 元 。 

２ 經 常 門 支 出 
 董 事 會 五 七 ０ 、 ０ ０ ０ 元 ， 行 政 管 理 四 一 、 一 五 四 、 六 二 五 元 ， 教 學 研 究 及 訓 輔 一 九 六 、 二 八 四 、 五 ０ 七



元 ， 獎 助 學 金 五 、 四 二 ０ 、 三 六 三 元 ， 推 教 教 育 二 、 四 九 三 、 五 九 二 元 ， 建 教 合 作 二 八 、 一 一 ０ 、 二 六 五

元 ， 財 務 支 出 六 、 一 七 ０ 、 一 五 八 元 ， 其 他 支 出 一 八 二 、 六 二 六 元 ， 合 計 二 八 ０ 、 三 八 六 、 一 三 六 元 。 

二 、 其 他 重 大 事 項 

（ 一 ） 教 育 部 各 項 補 助 明 細 如 左 ： 

１ 第 一 梯 次 提 升 大 學 基 礎 教 育 第 二 年 計 畫 ： 補 助 款 一 、 七 八 ０ 、 ０ ０ ０ 元 ， 配 合 款 九 一 ０ 、 ０ ０ ０ 元 。 

２ 第 二 梯 次 提 升 大 學 基 礎 教 育 第 一 年 計 畫 ： 補 助 款 一 、 四 四 五 、 ０ ０ ０ 元 ， 配 合 款 三 ０ 九 、 ０ ０ ０ 元 。 

３ 九 十 一 年 度 學 校 實 驗 室 、 實 習 場 所 安 全 衛 生 及 校 園 環 境 管 理 改 善 計 畫 補 助 款 五 、 ０ ０ ０ 、 ０ ０ ０ 元 ， 配 合 款 一 、

０ 九 六 、 八 ０ ０ 元 。 

４ 本 校 九 十 一 年 度 「 技 專 院 校 發 展 學 校 重 點 特 色 暨 提 昇 教 學 品 質 專 案 補 助 計 畫 」 經 費 收 支 情 形 ， 如 附 件 ， 同 意 備

查 。 

（ 二 ） 本 校 「 九 十 一 年 度 教 育 部 獎 補 助 經 費 專 責 規 劃 小 組 第 六 次 會 議 紀 錄 」 及 「 九 十 二 年 度 申 請 教 育 部 獎 補 助 經

費 專 責 規 劃 小 組 第 二 次 會 議 紀 錄 」 同 意 備 查 。 

閱 覽 各 項 支 出 憑 證 及 銀 行 對 帳 單 均 符 。 

丁 、 意 見 交 換 ： 略 。 

戊 、 臨 時 動 議 ： 無 。 

散 會 ： 十 一 時 卅 分 。 





正 修 技 術 學 院 九 十 一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第 一 次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會 議 記 錄 
時 間 ： 九 十 二 年 五 月 六 日 上 午 十 時 

地 點 ： 綜 合 大 樓 十 樓 會 議 室 

出 席 人 員 ： 
 

主 席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 錄 ： 林 春 財 

列 席 人 員 ： 

甲 、 主 席 報 告 ： 略 

乙 、 工 作 報 告 ： 略 

丙 、 討 論 事 項 ： 

一 、 案 由 ： 本 校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一 日 至 九 十 二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經 費 收 支 情 形 、 支 出 憑 證 等 ， 提 請 稽 核 案 。 

說 明 

(一
)
收 入 部 份 

學 雜 費 四 七 八 、 四 九 六 、 三 九 七 元 ， 推 廣 教 育 二 、 一 五 一 、 一 八 ０ 元 ， 建 教 合 作 二 三 、 一 四 ０ 、 一 四 三 元 ， 其 他 教

學 活 動 一 、 一 ０ 二 、 九 七 三 元 ， 補 助 及 捐 贈 一 四 、 三 二 四 、 一 三 一 元 ， 財 務 收 入 一 、 五 ０ 九 、 七 八 六 元 ， 其 他 收 入

一 一 、 二 一 四 、 二 ０ 三 元 ， 合 計 總 收 入 五 三 一 、 九 三 八 、 八 一 三 元 。 

（二
）
支 出 部 份 

１ 、 固 定 資 產 支 出 

土 地 二 、 ０ 一 七 、 九 一 八 元 ， 建 築 物 九 、 七 五 五 、 五 五 一 元 ， 機 械 儀 器 設 備 一 八 、 六 ０ 一 、 ０ 五 四 元 ， 圖 書 及 博 物 

一 、 六 九 二 、 八 九 九 元 ， 其 他 設 備 二 、 三 ０ 三 、 五 九 ０ 元 ， 預 付 土 地 款 七 、 七 四 一 、 四 四 ０ 元 ， 未 完 工 程 一 四 七 、



五 七 九 元 ， 預 付 設 備 款 三 、 二 一 二 、 九 七 六 元 ， 合 計 四 五 、 四 七 三 、 ０ ０ 七 元 。 
２ 、 經 常 門 支 出 

董 事 會 四 二 ０ 、 ０ ０ ０ 元 ， 行 政 管 理 一 九 、 四 六 四 、 四 七 ０ 元 ， 教 學 研 究 及 訓 輔 一 四 九 、 四 一 五 、 一 五 ０ 元 ， 獎 助 

學 金 七 、 四 五 九 、 七 七 二 元 ， 推 教 及 其 他 教 學 支 出 一 、 八 六 四 、 九 五 三 元 ， 建 教 合 作 支 出 一 二 、 六 九 九 、 六 三 二 元 

， 財 務 支 出 五 、 五 九 九 、 二 二 六 元 ， 其 他 支 出 三 六 ０ 、 三 一 八 元 ， 合 計 一 九 七 、 二 八 三 、 五 二 一 元 。 

二 、 九 十 二 年 度 本 校 整 體 發 展 獎 補 助 經 費 共 計 六 九 、 一 二 ０ 、 八 八 二 元 ， 其 中 補 助 經 費 三 五 、 一 八 七 、 八 三 九 元 ，

獎 助 經 費 三 三 、 九 三 三 、 ０ 四 三 元 ， 其 經 費 分 配 運 用 情 形 （ 含 學 校 配 合 款 ） ， 業 經 本 校 「 九 十 二 年 度 教 育 部 獎 補 助

經 費 專 責 規 劃 小 組 第 三 次 會 議 」 審 查 通 過 ， 會 議 記 錄 同 意 備 查 （ 如 附 件 ） 。 

三 、 其 他 重 要 大 事 項 ： 

（一
）
三 月 廿 一 日 償 還 合 作 金 庫 綜 合 大 樓 建 築 貸 款 三 、 一 五 ０ 、 ０ ０ ０ 元 ， 學 生 宿 舍 建 築 貸 款 三 、 一 五 ０ 、 ０ ０ ０ 元 。

（二
）
三 月 五 日 及 三 月 廿 二 日 各 償 還 土 地 銀 行 資 訊 館 建 築 貸 款 共 計 六 、 二 五 ０ 、 ０ ０ ０ 元 。 

（三
）
本 期 購 入 土 地 明 細 俗 左 ： 

１ ． 照 價 買 回 長 庚 段626 、626-1 地 號 土 地 ， 金 額 二 、 ０ 一 七 、 九 一 八 元 。 

２ ． 購 置 長 庚 段 631 、631-1 地 號 及 正 修 段 ５ 地 號 土 地 ， 金 額 七 、 七 四 一 、 四 四 ０ 元 。 

閱 覽 各 項 支 出 及 憑 證 及 銀 行 對 帳 單 均 符 。 





正 修 科 技 大 學 九 十 二 學 年 度 第 一 學 期 第 一 次 臨 時 經 費 稽 核 委 員 會 會 議 記 錄 
時 間 ：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二 日 上 午 十 時 

地 點 ： 綜 合 大 樓 十 樓 會 議 室 

出 席 人 員 ： 
 

主 席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 錄 ： 林 春 財 

列 席 人 員 ： 

一 、 案 由 ： 本 校 「 九 十 二 年 度 教 育 部 獎 補 助 款 經 費 專 責 規 劃 小 組 第 五 次 會 議 紀 錄 」 、 「 技 專 校 院 發 展 學

校 重 點 特 色 」 經 費— 電 子 系 及 「 技 專 校 院 技 術 研 發 中 心 」 經 費— 電 子 系 ， 提 請 稽 核 案 （ 如 附 件 一 、 二 、

三 ） 

說 明 ： 一 、 由 於 右 三 項 經 費 執 行 成 果 ， 奉 教 育 部 規 定 ， 須 於 明 （ 九 十 三 ） 年 元 月 底 前 上 傳 技 專 院 校 網

路 公 告 ， 因 此 召 開 本 次 臨 時 會 。 

二 、 相 關 支 出 憑 證 均 置 於 會 議 桌 上 ， 請 各 委 員 詳 閱 。 

決 議 ： 本 校 九 十 二 年 度 「 教 育 部 獎 補 助 經 費 專 責 規 劃 小 組 第 五 次 會 議 紀 錄 」 ， 九 十 二 年 度 「 技 專 校 院

發 展 學 校 重 點 特 色 」— 電 子 系 及 九 十 二 年 度 「 技 專 校 院 技 術 研 發 中 心 」— 電 子 系 各 項 經 費 執 行 及 分 配

情 形 審 查 通 過 ， 同 意 備 查 。 

二 、 案 由 ： 九 十 三 年 度 教 育 部 獎 補 助 經 費 專 責 規 劃 小 組 第 一 次 會 議 記 錄 （ 如 附 件 四 ） ， 提 請 稽 核 案 。 

說 明 ： 一 、 本 次 會 議 係 依 據 教 育 部 台 技 （ 三 ） 字 第 ０ ９ ２ ０ １ ３ ７ ６ ０ ８ 號 函 示 辦 理 。 

二 、 由 於 補 助 金 額 尚 未 核 定 ， 本 次 會 議 僅 就 分 配 比 率 預 作 合 適 之 規 劃 ， 俟 補 助 金 額 確 定 後 ， 再

另 提 請 稽 核 。 

決 議 ： 原 則 同 意 ， 惟 確 定 金 額 後 ， 請 另 提 本 會 審 議 。 




